
No. 202111ao 

沈阳市人民政府（用地）文件
沈政土字 (2025 ) 18 号

关千沈阳市皇姑区 2024 年度第 1 批次建设用地的请示

辽宁省人民政府 ：
沈阳市皇姑区 2024 年度第 1 批次建设用地 ， 巳纳入经批准的 《沈阳市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 (202 1 -2035 年）》 ，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。我市人民政府
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统筹纳入规划期至 2035 年的沈阳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。

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，需将我市皇姑区衣用地 0. 7608 公顷（含耕地 0 . 7608 
公顷）转为建设用地 ；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， 需征收集体土地 0. 7608 公顷 （其中 ：
农用地 0. 7608 公顷） 。 共计申请用地 0 . 7608 公顷 ， 作为我市皇姑区实施规划建
设用地 ， 拟开发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 0. 0929 公顷、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0. 6679 公顷。

此次申请用地不位于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地质公园、重要
湿地、水源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历史文化遗迹等保护区范围内。

皇姑区人民政府巳依法依规完成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
公告及听证、组织办理补偿登记、落实征地补偿等有关费用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
协议等土地征收前期工作 ， 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可行。我市承诺将本次申请
用地纳入年度供地计划 ， 确认用地项 目属实 ， 并将依法组织实施供地。

经审查，该批次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
规定 ， 农用地转用属于国务院授权省政府批准事项 ，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巳
落实。现将有关材料报上 ， 办理审批手续 ， 请予审批。

附件 ： 建设用地审核意见表

（联系人 ： 席海超、洪磊 ， 联／
抄送 ： 省 自 然资源厅
沈阳市 自 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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